Hobbes , Thomas 霍布斯（1588～1679） 與培根及洛克（Locke{\LinkToBook:TopicID=731,Name=Locke, John}）同期的著名哲學家，早年曾遍遊各地，深受培根、伽利略，及笛卡兒（Descartes）之朋友麥山（M. Mersenne）的影響；歷任各位貴族皇室之私人教師，但他的哲學理論，卻叫保皇黨和支持議會、反對查理一世的人士不滿。他說，皇帝的君權至終說來雖是來自人民，卻是經過立約才轉到皇帝手上，故皇帝不能具有無上的權力。自1640～51年，霍布斯被放逐，大部分時間於巴黎度過，且任威爾斯王子（後為查理二世）的教師（1646～8）。
　　自1651年返回英國後，他出版了最重要的作品《利韋亞坦》（Leviathan），書中要旨是從哲學角度解釋政治的絕對主義，並希望以此代替中世紀教會無上的權柄。在另一著作《有關自由、必須性與機會的問題》（Questions Concerning Liberty, Necessity and Chance, 1656），他從心理學的角度，解釋人被定規的實況，與巴荷主教（J. Bramhall）為自由意志作的辯論對抗。1666年下議院禁止《利韋亞坦》出版，並且宣判其作者不得在英國再出版任何倫理的著作。
　　霍布斯很可能是英國第一位本於自然神學（Natur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33,Name=Natural Theology}）來解釋人類行為的哲學家，是心理學的先驅；有人亦本於他另一著作（De Cive, 1642; ET, 1651），而稱他為現代社會科學家的創始人。但他的政治絕對論則對倫理學無甚助益，因為他認為善與惡沒有分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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